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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4(Ａ股) 股票简称：黄山旅游(Ａ股) 编号：2026-026

900942(Ｂ股) 黄山Ｂ股(Ｂ股)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黄山管委会签订使用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拟与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黄山风景区东大门

游客中心游客服务功能区域使用管理协议》，公司经授权使用东大门游客中心服

务功能区域，使用费用为 397.77 万元/年，并按使用面积据实分摊运维管理费，

协议期暂定三年。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黄山风景区东大门游客中心位于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为黄山风景区

东入口重要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35,453.1平方米，由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黄山管委会”）于 2026年开发建设完成。项目旨在配套东海索道建设，

完善黄山风景区东入口基础游览设施，进一步优化进山游览动线，提升游客综合

体验。

2、为保障黄山风景区东大门顺利开放，基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于 2026

年 5月 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黄山管委

会签订使用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黄山管委会签署《黄山风

景区东大门游客中心游客服务功能区域使用管理协议》，公司经授权使用东大门

游客中心游客服务功能区域（9,904.37平方米），使用费用为 397.77万元/年，并

按使用面积据实分摊运维管理费，协议期暂定三年。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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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黄山管委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

旅游集团”）的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黄

山管委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在董事会决议范围内实施本次交易，签署、执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和文件，

办理后续与此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名称：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000003145897E

3、法定代表人：吴旭光

4、住所：黄山市黄山风景区汤泉

5、宗旨和业务范围：主持风景区的日常管理事务。保护风景名胜资源、自

然生态环境；组织实施风景区规划，合理开发风景名胜资源；审查、监督有关的

建设项目；建设、管理和保护基础设施及其它公共设施，改善游览服务条件；负

责封山育林、植树绿化、护林防火、防治林木病虫害和防止水土流失；做好爱护

黄山、保护黄山的宣传教育工作；管理与风景区保护有关的其它事项。

6、资信情况：黄山管委会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

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等情况。

（二）关联人关系介绍

黄山管委会系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旅游集团的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黄山管委会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三、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其中使用费用方面，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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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门游客中心建设总成本为基数，按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按年确定建设成本，

并考虑相关税费和资金时间成本，再按公司实际使用面积分摊测算，公司在协议

期内承担的使用费用为 391.77万元/年。运维管理费用方面，包括公共区域的安

保安检、保洁绿化、水电维护、消防维护、特种设备维保、公共设备日常维保、

智慧化设备维保等，在扣除游客中心经营区域承租方缴纳的物业费后，剩余部分

由公司和黄山管委会双方按面积占比据实分摊确定，具体需根据游客中心运维管

理及费用支出实际情况结算。经财务测算，协议生效后总费用预计不超过 800

万元/年，具体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本次交易系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市

场原则，相关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使用管理模式

根据门票授权协议精神，东大门游客中心内游客服务功能区域（9,904.37平

方米）授权乙方使用，并由乙方支付相应费用。

（二）区域面积范围

授权乙方使用的东大门游客中心内游客服务功能区域主要包括票务服务、安

检服务、咨询服务、讲解服务、寄存服务、特殊人群服务、公厕设施等按照《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17775-2024）、《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GB/T31383-2015）标准设置的票务服务、咨询服务、讲解服务、其他游客服

务及配套区域面积共 9,904.37平方米。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

1、结合东大门游客中心相关区域的建设成本（建筑成本、相关财务成本、

税费等）及乙方的使用区域面积，乙方需向甲方支付的使用费用为 391.77万元/

年。

2、使用费用根据乙方实际使用时间，由乙方按年支付。自授权使用区域全

部移交乙方使用之日起，乙方每使用满一年，于一年期满当月的月底前支付该已

使用年度的费用。协议期满且不再续签的，最后一期使用费用于协议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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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按照实际时间折算支付。

（四）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负责东大门游客中心公共区域的安保安检、保洁绿化、水电维护、

消防维护、特种设备维保、公共设备日常维保、智慧化设备维保等物业管理工作；

旅游秩序、投诉处理、医疗救援等旅游管理工作；餐饮商业、停车场、交通换乘

等经营区域的对外招租工作和展示展陈区域的布展运营管理工作等。

2、乙方获得东大门游客中心内游客服务功能区域（9,904.37 平方米）的使

用权，不得对外转租或以转包、借用、联营等名义转让该区域整体或部分使用权。

3、乙方须按时据实缴纳运维管理费，在扣除游客中心经营区域承租方缴纳

的物业费后，剩余运维管理费用由甲乙双方按面积占比据实分摊。

（五）其他

1、乙方承担的票务服务功能区域及该区域按比例分摊的配套区域相关成本

费用纳入票房成本核算。

2、本协议协议期暂定三年。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黄山管委会签订使用管理协议，是为保障黄山东大门顺利开放，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所做出的安排。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在公平

合理的基础上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所需，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

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相关协议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定

价公平合理。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关于与黄山管委会签订使用管理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2、公司于 2026年 5月 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黄山管委会签订使用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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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

特此公告。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2日


